国家公派教师项目参与承诺书

本人系福建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（所在学院），我自愿参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（以下简称语合中心）2022年国家公派教师项目，现承诺如下： 
一、本人已充分了解目的国疫情状况和防疫政策，在理性评估基础上，自愿参与此项目。
二、除因赴任国疫情限制、个人健康原因等客观原因外，本人愿遵守项目流程，按语合中心原定计划派出。
三、本人接受此项目可能因疫情发展、目的国相关政策、任教机构岗位变动等客观因素发生的任何调整。
四、本人报考材料一律真实有效，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
    五、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同意遵守《国家公派教师项目参与承诺书》。如有违反上述任何条款的行为，本人将承担因此产生的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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